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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2002/   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情况下取得药品  

 人权委员会  

 重申 世界人权宣言 和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还重申所有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是一项人权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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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其 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1999/49 号 2001 年 4 月 23 日第 2001/33 号和

2001 年 4 月 24 日第 2001/51 号决议  

 铭记 2001 年 5 月 21 日通过的世界卫生大会题为 增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反应 的第 WHA 54.10 号决议和题为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战略 的第 WHA 54.11

号决议及国际劳工大会 2000 年 6 月 13 日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工作场所

的决议  

 确认预防和全面的护理和支助 包括感染艾滋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人和受其

影响者受到治疗和取得药品 是有效对策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必须纳入防治这种

传染病的全面办法  

 回顾 1996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人权

问题国际磋商会议拟定的准则(E/CN.4/1997/37 附件一) 特别是准则 6, 

 注意到 2000 年 5 月举行的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

的关于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 (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

12 条)的第 14(2000 年)号一般性意见  

 极为关注地注意到 根据联合国合设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 在 2001 年 艾滋

病毒/艾滋病传染病夺走了 300 万人的生命  

 惊悉 根据同一资料来源 到 2001 年年底为止 约有 4,000 万人感染了艾滋

病毒  

 还惊悉其他传染病如结核病和疟疾等的发病率很高 并确认艾滋病毒 /艾滋病

对结核病及其他机会感染的发病率升高起了重要作用  

 确认需要促进预防和为受结核病和疟疾影响的人提供全面的护理和支助 包括

治疗和取得药品  

 欢迎秘书长和有关联合国机构最近倡议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取得与艾滋病毒 /

艾滋病有关的药物 并指出 在这一方面可以开展更多的工作  

 还欢迎 2001 年 6 月举行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

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全球危机――全球行动  

 又欢迎成立了防治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 其目的是通过新的公私伙

伴关系 为减少感染 疾病和死亡作出持续的重要贡献 吸引 管理和发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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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 提供赠款 以预防这些疾病并为受到感染和直接影响的人提供治疗 护

理和支助  

 承认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蔓延可能会对社会所有阶层产生极具毁灭性的影响

并强调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7 月 17 日第 1308(2000)号决议已指出 艾滋病毒/艾滋

病传染病如果得不到遏制 就会对稳定和安全构成危险  

 强调鉴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构成的日益巨大的挑战 有必要加紧努力

确保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包括减少易受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

传染病感染的程度并防止有关歧视和侮辱  

 1.  确认在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情况下取得药品是逐步全面实现所有

人享受可以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一个基本内容  

 2.  呼吁各国按照适用的国际法 包括所加入的国际协定 实施政策来促进  

(a) 提供充分数量的药品和医疗技术来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或

由其引起的最常见的机会感染  

(b) 所有人 包括最易受害的人口阶层 毫无区别地能够取得这种药品或

医疗技术 而且所有人包括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阶层都能够负担得

起  

(c) 确保用于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或由其引起的最常见的机会

感染的药品或医疗技术 不论其来源和生产国如何 在科学上和医学

上都是合适的 而且有很高的质量  

 3.  还呼吁各国在国家一级在不歧视的基础上  

(a) 避免采取可能会剥夺或限制所有人公平取得用于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

病等传染病或由其引起的最常见的机会感染的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解

用药品或医疗技术的措施  

(b) 按照适用的国际法 包括所加入的国际协定 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

以保障取得这种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解用药品或医疗技术 不受第三

方的任何限制  

(c) 最大限度地利用专门用于这一目的的资源 采取所有适当的积极措

施 促进人们有效地取得这种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解用药品或医疗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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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呼吁各国落实 2001 年 6 月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的承诺宣言 解决各项影响到用于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和由其引起的

最常见的机会感染的药品的提供的因素 并制定综合战略来加强医疗保健系统

包括加强实验室能力及培训医护人员和技术人员 以提供治疗和监督药品 诊断

技术和有关技术的使用  

 5.  呼吁各国按照适用的国际法 包括所加入的国际协定 在国家一级和通过

合作 促进开发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解用药品  

 6.  还呼吁各国按照适用的国际法 包括所加入的国际协定 在国际一级单独

地和(或)通过国际合作采取步骤 例如  

(a) 尽可能便利在其他国家取得用于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或由

其引起的最常见的机会感染的基本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解用药品或医

疗技术 并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合作 特别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b) 确保它们在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而采取行动时适当考虑到所有人享受可

以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 并确保国际协定的实施能够支

持旨在促进广泛取得安全 有效和可负担得起的预防用 治疗用或缓

解用药品和医疗技术的公共卫生政策  

 7.  欢迎 2001 年 11 月举行的第四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关于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定和公众健康的宣言 其中世贸组织各成员  

(a) 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艾滋病毒 /艾滋病 结

核病 疟疾和其他流行病所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非常严重  

(b) 强调世贸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定 ( 贸易知识产权

协定 )必须成为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广泛国家行动和国际行动的

一部分  

(c) 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开发新的药品很重要 并认识到人们关注其

对价格的影响  

(d) 一致认为 贸易知识产权协定 并不阻碍也不应阻碍各成员采取保护

公众健康的措施 因此 各成员在重申致力于执行 贸易知识产权协

定 的同时 申明能够并且应当以支持世贸组织各成员保护公众健康

尤其是促进所有人能够取得药品的权利的方式理解和执行 贸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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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协定 为此 它们重申世贸组织各成员有权充分利用 贸易知

识产权协定 为此目的制订的灵活性条款  

 8.  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财政和技术支助以及通过人员培训

来协助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  

 9.  请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防治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

人权方面问题时注意到取得药品的问题 并请各国在其提交该委员会的报告中列

入此方面的有关资料  

 10.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艾滋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情况下取得药

品的问题的报告(E/CN.4/2002/52 和 Add.1)  

 11.  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 联合国机关 方案和专门机构及国际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征求关于它们为酌情促进和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意见 并向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12.  决定在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